
包头师范学院教务处

教务(2024)第 28 号

关于开展 2024 年度实验室安全检查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相关部门：

根据自治区教育厅关于高校实验室安全工作有关文件精神以及学校统一工

作部署，为杜绝实验室安全事故的发生，保障校园安全稳定和师生生命安全，切

实提高实验室安全管理能力和水平，现将我校 2024 年度实验室安全检查工作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实验室安全工作的重要性，强化安全红线

意识，强化责任担当，按照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

责”的总要求，全面落实实验室安全责任体系和各项安全管理制度，重点做好消

防安全、危化品安全、实验室安全培训、应急预案和演练，以及对实验室安全隐

患进行全方位排查并做好隐患整改工作。

二、工作任务

（一）严格落实安全责任

各单位要全面落实实验室安全责任体系建设，形成齐抓共管的局面。全面落

实验室安全责任体系，对照教育部《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规范》和《内蒙古自治

区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紧盯安全薄弱环节，补齐安全管理短板，强



化安全风险防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坚决防范遏制实验室安全事故发生。对实验室

安全隐患进行“全过程、全要素、全覆盖”排查，重点做好易燃、易爆、易制毒、

剧毒化学品安全及生物安全隐患排查与整改工作，营造安全和谐的教学、科研环

境。

（二）狠抓安全教育培训

各单位要按照上级“全员、全程、全面”的要求，开展面向师生的实验室安

全教育培训，通过案例式教学、规范性培训和检查考核等方式，提高安全教育的

针对性和实效性。要重点对各级安全管理与技术人员加强培训与考核，提升师生

的实验室安全保护与应急处置能力。要将实验室安全教育纳入学生的培养环节中，

针对不同学科、专业开设实验室安全教育的必修课或选修课，明确涉及安全风险

的各类学生的培养要求，让安全教育入心入脑。

（三）做好危化品全程监管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我校危化

品易制毒现由化学学院代管、代购，其他涉及危化品易制毒的各学院要建立好使

用的申报以及使用记录的备案、健全相关台账。对危险源特别是重大危险源涉及

的采购、储存、使用和废弃物处置等环节的安全风险进行全时段、全方位管控，

形成危险源安全风险分布档案和相应数据库。要制定危险源分级分类处置方案，

做到底数清、情况明，通过挂牌、整改、销号的闭环管理，实现对安全隐患的逐

项消除。

（四）提高应急能力建设

各单位，尤其是化学学院、生态环境学院、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等重点单位，

要加强实验室安全应急能力建设，结合消防安全形成完整的应急体系。要统筹切



实制定实验室安全管理应急预案，坚持动态调整完善，做到“横向到边、纵向到

底、不留死角”。要建立健全应急演练制度，不断提高现场救援时效和实战处置

能力。要切实做好应急人员、物资和经费的保障工作，确保突发事件预防、现场

控制等工作的及时开展。 一旦发生实验室安全事故，要启动应急响应，迅速采

取科学有效措施，组织抢救，防止事故扩大，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五）确保检查整改落实到位

各单位要定期开展实验室安全专项检查，随时抽查各环节可能存在的重大隐

患，建立隐患整改台账并督促整改。实验室更新完善的管理制度和详实的操作规

程并张挂上墙，各房间门口应设有安全信息牌，明示主要风险源的危险类别、实

验须知、应急联系人和防护措施。要形成“重自查、严自纠、多抽查”的实验室

安全巡查体系，对实验室安全检查中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时逐一建账销号，做

到“不放过任何一个漏洞、不丢掉任何一个盲点、不留下任何一个隐患”,确保

整改工作落实到位。重大安全事故隐患一经发现立即处置并报告。

三、具体安排

（一）因多个单位有人员和机构调整，请各单位参考附件中去年制定的《包

头师范学院实验室安全责任体系》，修订本单位相应的内容。

（二）按照附件 2《消防安全检查项目表》对本单位实验室的消防设施、通

风系统、门禁监控、实验室防爆以及相关消防隐患进行自查，并如实填写《包头

师范学院消防安全专项隐患自查台账》。

（三）各单位结合上述任务要求和本单位工作实际，参照《实验室安全检查

项目表（2024）》，组织对本单位的科研和教学实验室及相关场所的安全隐患进

行“全过程、全要素、全覆盖”排查，对危化品安全及生物安全进行重点自查。



并将自查情况如实填入到《实验室安全检查项目表（2024）》中。

（四）各单位应对自查中发现的问题，建立安全隐患台账，对安全隐患进行

及时整改，做好整改记录，对短期无法整改的问题要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台账，

明确本单位整改责任人和计划整改完成时间，形成内部整改工作闭环，整改不到

位不消账。

（五）各二级学院和相关部门按照《实验室安全自查自纠报告》要求编写报

告，并由本单位安全第一责任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六）教务处将于 5 月 24 日前重点抽查部分单位。同时请各二级学院和相

关部门要认真准备（包括将听取汇报的材料、将查阅的相关资料、现场环境情况、

整改台账等），准备迎接上级统一部署的现场抽查检查。

（七）请未完成实验室安全应急预案的单位加快进度，同期上报。同时，各

单位要在本年度择期进行演练。

（八）各单位本年度要将实验室安全培训列入工作日程，先期需制定本单位

实验室安全培训计划，填入《实验室安全培训计划表》中。

（九）各单位务必于 5 月 27 日下午下班前，将本单位《实验室安全责任体

系》《实验室安全检查项目表（2024）》《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摸底排查表》《实

验室安全培训计划表》和《实验室安全自查自纠报告》电子版发送至

76195545@qq.com。纸质版于 5月 27 日下午下班前报送至教务处实践与实验管理

科。联系人：马琳娜，联系电话：0472-6193431。

请各单位主要领导高度重视，严密部署，务必按时完成和上报各项任务。



附件： 1. 《包头师范学院实验室安全责任体系》

2. 《消防安全检查项目表》

3. 《包头师范学院消防安全专项隐患自查台账》

4. 《实验室安全检查项目表（2024 年）》

5. 《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摸底排查表》

6. 《实验室安全培训计划表》

7. 《实验室安全自查自纠报告》模板

8.《包头师范学院实验室安全隐患台账（2024 年）》

教务处

2024 年 5月 16 日


